
博时弘康 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剩余财产分配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管理的博时弘康 18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于 2017 年 3 月 24 日 成立并正式运作，托管人
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博时弘康 18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于 2019 年 1 月 3 日表决通过的《关于终止博时弘康 
18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以及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于 2019 年 1 月 4 日发布的《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博时弘康 18 个月定期开放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的公告》，本基金的最后运

作日定为 2019 年 1月 18 日，并于 2019 年 1 月 19 日进入清算程序。由于本基金持
有流通受限证券，本基金进行两次清算：

首次清算期间为 2019 年 1 月 19 日至 2019 年 2 月 13 日。在获得中国证监会《关于
博时弘康 18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备案的回函》（机构部函

【2019】515 号）后，本基金管理人于 2019 年 3 月 9 日对《博时弘康 18 个月定期开
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报告》进行了公告，并于 2019 年 3 月 13 日支付了首笔清算
款。

本次清算为第二次清算，清算期间为 2019 年 2 月 14 日至 2019 年 9 月 11 日。本基
金应分配剩余财产将按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各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以现金方

式进行分配，分配过程中产生的尾差亦将分配给基金份额持有人，上述资金将于 2019 年 
10月 9 日自本基金托管账户划出，具体请见本基金管理人 2019 年 10 月 9 日发布的
《博时弘康 18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二次清算报告》。
投资者可拨打博时一线通 95105568（免长途话费）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bosera.com)咨
询有关详情。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 年 10 月 9 日


